
即墨区第二实验小学2022年新生报名须知
一、入学年龄
年满6周岁（2015年9月1日——2016年8月31日出生）的适龄儿童。凡不到法定入学年龄的，一律不予接收。

二、实验二小招生区划

 1．坊子街、窑头符合条件的村民子女；墨河嘉苑、新安小区（1-27号楼）区域内符合条件的居民子女；2．鳌蓝路以南、坊子街沿墨水河以西、文峰路以北、店子山一路以东区域内符合条件的居民子女；3．鳌蓝路以北：墨城路以东、坊子街以西沿横河以南及墨城路以西、鹤山路以南、店子山一路以东区域内符合条件的居民子女；4．鳌蓝路以北、店子山一路以西（自来水宿舍、大修厂宿舍、教体局宿舍、公安小区、安泰小区、天下第一村）区域内符合条件的居民子女。5.墨河嘉苑小区符合条件的居民子女可到第二实验小学或北大附属即墨实验小学报名。
三、报名办法

1.2022年我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报名继续实行“一网通办”。家长必须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安装“爱山东”APP或“爱山东青e办”APP，完成注册和实人认证后，在规定的报名时间内进入“即墨区义务教育新生入学服务平台”（以下简称“招生平台”），完成网上信息采集。全区小学网上信息采集时间为7月15日（星期五）8：00至7月21日（星期四）24：00，信息采集期间，招生平台全天开放。采集信息时，家长必须逐项核对招生平台自动回填的相关信息，需手动输入相关信息时，必须真实、准确地填写（若需手动输入户籍地址或房产地址时，一定要按照户口簿或房产证上的地址，一字不差地输入）。

为贯彻“一网通办”招生相关要求，所有报名信息均为平台自动回填的，无需再到现场提交报名证件。凡招生平台提示需上传的证件，家长除按照要求上传外，还需在规定时间内（以学校通过招生平台发送的短信通知为准）到招生学校提交原件备查。如发现家长提供的证件与实际情况不符，则视为无效报名。

2.报名时需准备或上传以下证件：

（1）户口簿、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身份证。

（2）房屋产权证明（持房屋抵押证、网签（无房权证）的需提交购房合同或网签合同、购房发票、完税证明）。无房租房的，需提供与实际居住地址一致的房屋租赁备案证。无房且祖孙三代同住的，需提供与儿童少年户籍地址一致的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房屋产权证明。

（3）对于父母与子女不在同一户口簿等不能明确家庭成员关系的，须上传《出生医学证明》或结婚证等证件（依据招生平台提示）。

以上报名证件均须在有效期之内。因情况复杂需提供其它证件的，以学校要求为准。

3.注册说明：（1）儿童与父或母同一户口本的，建议以与儿童同户的父或母注册报名;（2）儿童与父或母均不同户，儿童户口的户主是儿童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之一，则可以户主注册；（3）属于集体户口的，以儿童父或母注册均可，同在集体户的一方优先。

注意事项:（1）一般情况下，只有作为儿童直系亲属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六老)的相关材料可作为入学依据，其他亲属或非亲属不能作为入学依据。（2）每个适龄儿童只能报名一次，且与初次报名的家长信息绑定，其他非绑定家长不能再进行报名和后续相关查询。

四、现场审核
1.时间：8月3日（周三）至8月4日（周四），上午8:00-11:30，下午2:30-5:30。

2.程序：咨询处（家长扫一码通，出示山东省健康绿码、行程码、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测体温、领号、登记）→审核处（验证）

需到现场审核的，学校会通过招生平台发送提示短信，请根据提示的时间及相关证件到学校现场审核确认（疫情原因限1名家长入校）。
查询结果

8月17日（星期三）至8月19日（星期五）新生家长登录平台查询录取结果。

领取入学通知书、报名证件

8月20日（周六）至8月21日（周日），上午8:00-11:00，下午2:30-5:00，根据招生平台提示的时间到校领取义务教育入学通知书及报名证件（限1名家长带报名孩子入校）。

七、注意事项：

1.因学校校建，到校时请走学校南门（红领巾路）。2.请家长到校时全程佩戴口罩。

3.请及时关注招生平台发送的提示短信（若手机有拦截功能，请到拦截信息里查询）。
4.即墨区户籍适龄儿童少年入学规定

（1）监护人城区有房的。按照其监护人已交付使用的产权房报名入学。优先接收户籍地址与其父母房产地址一致的适龄儿童少年（简称房户一致，户口簿、房权证的登记时间截至招生之日，房权证用途须为住宅，下同）。监护人具有多套房产的，按照其单独所有或夫妻双方共同共有的产权房划片就近入学。监护人只有一套产权房，且与他人（仅限适龄儿童少年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共有，监护人产权比例须不低于50%。在同一招生年度内，同一套房产只允许一户（产权人或租住人）使用为子女申请报名入学。购买新房但尚未交付使用的，不列入区划招生范围之内。

（2）监护人城区无房的。具有城区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其父母在城区无产权房的，依据其实际情况到相应的学校报名入学：

①祖孙三代同住（儿童少年户籍地址须与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房产地址一致），经调查确认情况属实的，依据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房产报名入学。

②具有城区非行政村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其父母在城区无房租房的（须在区房产服务中心办理房屋租赁备案证，且发证时间截至2022年8月31日满六个月以上，用途须为住宅，租住地须与户籍在同一街道或功能区），依据其租住的房产报名入学。
5.延缓入学手续：2022年因身体状况需要延缓入学的即墨区户籍适龄儿童，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须于8月3日（星期三）至8月5日（星期五）期间向划片学校提交申请延缓入学的有关材料（即墨区义务教育段适龄儿童延缓入学申请表、户口簿、房屋产权证明、区级及以上医院出具的病历或残疾证等材料原件、复印件），经学校审验合格后，以学校为单位于8月8日（星期一）前到区教育体育局基教科审批。非身体原因不得擅自延缓适龄儿童入学。

6.学校将严格审查报名学生的各种证件，坚决杜绝弄虚作假现象，保证招生的规范性。不明事宜请关注“即墨教育”微信公众号或“即墨区第二实验小学”微信公众号查阅“青岛市即墨区教育和体育局关于做好2022年全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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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以上招生流程若因疫情防控要求有所调整，学校将通过“即墨区第二实验小学”微信公众号、到小区张贴通知等方式及时告诉家长，请随时关注“即墨区第二实验小学”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学校关于招生的相关要求。

八、招生救济途径：学校德育处，电话：86654837

招生咨询电话：王老师15339991479、吴老师18153260451
                     上午8:00---11:00   下午2:30---5:30   

 即墨区第二实验小学

二〇二二年七月九日
